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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院 2018 年接收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章程

根据《中国石油大学(华东)2018 年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章程》等

文件精神，结合文学院具体情况，特制定《文学院 2018 年接收推荐免

试硕士研究生章程》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、申请条件

1.申请人必须依教育部规定获得所在学校的推荐免试资格。

2.在校期间各方面表现良好，学习成绩优秀；身心健康，符合所

申请学科的体检要求；学术研究兴趣浓厚，有较好的专业能力和较强

的创新意识、创新能力。

二、接收专业

我院所有硕士点均可接收推免生，接收专业应与本科所读专业相

同或相近。如专业跨度较大，须出示已修所报专业主干课程成绩单（须

加盖教务部门公章）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专业 拟招生总数 拟接收推免生人数

外国语言文学 18 8

法学 17 8

英语笔译 51 13

英语口译 6 3

俄语笔译 9 4

汉语国际教育 37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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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接收程序

（一）第一阶段

1.已获得推免资格的申请者在 9月 25 日前登录中国石油大学（华

东）“推免预报名系统”填写报名志愿。

2.学院 9 月 25 日对申请者信息进行初步审核，通过“推免预报名

系统”发出复试通知。

3.9 月 28 日前组织复试。

4.9 月 28 日前公布复试拟录取结果。

5.拟录取的所有推免考生（含本校内推免生）请于 9 月 28 日下午

3点前通过教育部“推免服务系统”填写报名志愿并完成拟录取信息确

认，逾期未填写或未确认视为放弃资格。

（二）第二阶段

如果第一阶段未录取满则织第二阶段录取工作，若第一阶段录取

名额已满，不再组织第二阶段录取工作。

1.已获得推免资格的申请者在10月8日-10月9日登陆教育部“推

免服务系统”填写报名志愿。

2.10 月 9 日学院查看推免生信息，学院初审同意后向申请者发出

复试通知，安排拟录取工作。

四、复试形式与内容

接收研究生复试采用综合面试形式，面试时间每人 15-20 分钟。

具体方式根据学生情况可采取现场综合面试或远程综合面试形式。

综合面试内容包括外语水平测试、专业问答和综合素质考查。

综合面试成绩作为确定接收名单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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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推免日程

1.9 月 23 日前，公布学院接收推免生方案。

2.9 月 28 日前，组织复试。

3．9 月 28 日前，公布复试拟录取结果。

4. 9 月 28 日，通过教育部“推免服务系统”确认拟录取信息。

5.10 月 8 日-10 月 9 日，组织第二阶段接收工作（若第一阶段接

收名额满，第二阶段不再组织）。

6.10 月 25 日，我校将经过公示的拟录取推免生名单报上级单位备

案。

六、提交的申请材料

1．加盖本校教务处公章的本科阶段成绩单及所具有的推免资格证

明。

2．体现学术、外语水平或其他专长、取得成绩的证明材料。

七、奖学金政策

1.优秀生源奖学金。著名高校优秀推免生享受一等优秀生源奖学

金，金额 10000 元；其他优秀推免生享受二等优秀生源奖学金，金额

6000 元。

2.研究生学业奖学金。用于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，支持研究生胜

利完成学业。其中一等奖励金额为 10000 元；二等奖励金额为 8000 元；

三等奖励金额为 6000 元。

3.研究生国家奖学金。用于奖励学业成绩特别优秀、科研成果显

著、社会公益活动突出的研究生，标准为每生每年 20000 元。

4.研究生助学金。包括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和岗位助学金。国家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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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金每生每年 6000 元；岗位助学金通过助教、助管、助研工作获得岗

位助学金。助教岗位津贴按 30 元/学时标准设置；助管岗位津贴按每

岗 500 元/月标准设置；助研岗位根据研究生参与工作情况确定，标准

为 200—600 元/月。

八、其他事宜

1.对 9月 26 日前预录到到我校的推免生，优先满足其报考专业意

愿、导师志愿，优先评定奖学金。

2.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真实或弄虚作假者，我校将取消其推免资

格。

3.推免生应严格要求自己，努力学习，以优异的成绩完成本科学

业。如有以下情况之一，我校均不录取：学习成绩有不及格科目、受

到纪律处分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未取得良以上成绩；不能取得学士学

位；体检不合格等。

4.有关表格可从研究生院网页下载，咨询电话 0532-86983229，刘

老师。

5.本办法由文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负责解释。

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文学院

2017 年 9 月 22 日


